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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仁爱观与全球伦理：兼论基督教 

对儒家的批评 
 

黄  勇 

(北美中国哲学家学会 美国) 

摘要：对于全球伦理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发现各种不同的伦理系统有什么共同处，而恰恰要看到各种系统能够

为我们所需要的全球伦理作出什么样的贡献。本文集中考察儒家仁爱观的三个独特性——爱有差等、爱作为一

种情感和爱作为一种人爱，分析在这些方面基督教对儒家的批评，并探讨儒家是否能够对这样的批评作出创造

性的回应，从而为全球伦理作出贡献。作者表明，儒家仁爱观恰恰是能够为全球伦理作出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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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现在越来越真切地感到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原来在人们

看来非常遥远的部落现在却成了自己的邻居，无论是在日常实在的意义上还是在虚拟实在的意

义上。随着这样一个地球村的出现，我们也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迫切地需要一种全球伦理。我

们原先基本上只是与那些同种族、同文化、同宗教和同风俗习惯的人打交道，因此我们原先的

伦理学基本上也局限于这样的人际关系。而现在在地球村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经常与那

些具有很不相同的文化、宗教和种族背景的人打交道，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种能够正确处理这

样一种新的人际关系的全球伦理。因此在这个以“中华文明二十一世纪新意义”为主体的学术

会议上，我觉得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中华文明对于这样一种全球伦理到底能够作出什

么样的独特贡献。我的这篇论文则集中在儒家哲学，更确切地说，将集中在儒家的仁爱观。　 

现在许多热衷于建立全球伦理的哲学家、道德学家和神学家们都试图发现在各种传统伦理

系统中的相同处。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人会否认，儒家哲学，特别是其仁爱观，与许多其他伟

大的文化传统具有一脉相通处。例如，基督教神学家、全球伦理的积极推动者汉　斯·　昆（Ｈ

ａｎｓ  Ｋｕｎｇ）1对儒家和基督教的道德哲学作了比较，并认为，“在儒家和基督教那里，

人类伦理的至高点都是对我们人类伙伴之爱。在耶稣上山布道半个多世纪之前，孔子的《论语》

已经提出了这个著名的金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耶稣则用正面的方式表达了这个金则：

‘为别人做你想别人为你做的事。’”〔1〕(P118)这里，细心的人很快就会发现，事实上，孔子对

这个金则不仅有上面这种反面的表达，而且也有其正面的表达：“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　2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注意到，昆在这里侧重的是儒家的肯定方面，即其与基督教相同

的方面。　 

我在这里所要关心的是，如果全球伦理不过就是发现现存各种伦理体系中的相同处，那么

我们的任务相对来说就比较轻松，因为我们只要雇几个思想史和文化史专家对各种不同伦理系

统加以比较分析就行了。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真能以此来建立一种全球伦理，那么很显然，我

们所得到的将是一系列非常抽象、因而根本无法运用于实际生活中的空洞主张。例如当我们把

爱从儒家的仁爱、基督教的神爱、佛教的慈爱中作为它们的共同点而抽象出来，并把这种抽象



 《思想与文化》2003 年第 1 期                                                  伦理、宗教与文化 

                                                  2 

的爱作为一种全球伦理原则而要求人们去实践的时候，人们可能感到无所适从，因为这样的爱

缺乏任何特定的意义。因此在我看来，对于全球伦理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去发现各种不同的

伦理系统有什么共同处（事实上这些共同处也可能是这些伦理传统的共同缺陷），而恰恰是要

看各种伦理系统能够为我们所需要的全球伦理，即与在一个地球村的人际关系相适应的伦理系

统，能够作出什么样的独特贡献。因此，我在这里所要探讨的，主要不是儒家之仁爱观与其他

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神爱观之相同处而是其相异处。我之所以选择与基督教比较是因为像汉斯

〖QS(〗·〖QS)〗昆这样一些基督教神学家也看到了儒家仁爱观的独特性，只是在他们看来，

凡是儒家仁爱观与基督教神爱观发生重大差别的地方，都是基督教优于儒家。3具体地说，我在

下面将考察的，是为一些基督教神学们注意到的儒家仁爱观的三个独特性：爱有差等、爱作为

一种情感和爱作为一种人爱。在这个过程中，我将顺便分析基督教在这些方面对儒家的批评，

并探讨儒家是否能够对这样的批评作出创造性的回应，从而为全球伦理作出贡献。　 

这里有必要首先指出的是，我所谓的创造性回应，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儒家卫道工作。相反，

我试图利用儒家的丰富资源，并对儒家特别是孔孟和宋明儒程氏兄弟的一些经典作创造性的诠

释，从而使儒家伦理特别是其独特的仁爱观能够为我们当代生活提供有益的指导。在这种意义

上，我在这里提出的儒家仁爱观不一定完全就是孔子或孟子或其他子的本意（如果当代诠释学

还没有使我们放弃寻找作者本意的企图的话），而且别的人完全可以侧重儒家传统的别的方面

或者对相同的方面作出很不相同的解释。但同时我想强调是，这种经过重构了的仁爱观却又具

有鲜明的儒家特征，或者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具有鲜明的儒家家族相似性。 

 

一、爱  有  差  等　 

毫无疑问，儒家仁爱观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爱有差等。《论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

本与”　4。根据通常的解释，孔子这里说的是家庭之爱乃是爱的根本。《中庸》在说仁时也说

“亲亲为大”，就是说爱父母是最重要的。在这一点上，孟子持完全相同的看法，他说，“事孰

为大?事亲为大”。就是说侍奉自己的父母最重要。因此孟子还明确地把仁爱与爱父母联系起来

说“亲亲，仁也”。当然，这里使一些基督教神学家真正感到麻烦的不是儒家之孝为仁之本的

看法。因为这种把家庭之爱看作仁之本的看法与爱天下人的普遍之爱并没有必然冲突。孔子本

人就要人“入者孝，出者弟，谨而信，泛爱众”。孟子也指出，“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

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他们的意思都是，我们要尊敬自己的长辈，并进而推广开来而

去尊敬别人的长辈。我们爱抚自己的子女，并进而推广开来而去爱抚人家的子女。这里孔孟所

推崇的也是一种普遍的仁爱观。他们在这里所强调的不过是，仁爱必须从家庭之爱开始。关于

这种认为爱应该从爱自己的父母开始， 影　约旱募彝コ稍?开始，并进而扩展到爱人家的看法，

不但与儒家在仁爱观上针锋相对的墨家没有意见，5甚至汉斯〖QS()·〖QS〗〗昆本人也无异议。

因为在他看来，基督教的爱“也不是一种对抽象的人的爱，对遥远的、与己无关的人的爱，而

是具体的对自己的近临的爱”〔2〕(P257)　 

真正引起争议的乃是儒家似乎主张对不同的人应当有不同程度的爱。例如这种仁爱观似乎

主张爱父母要甚于爱邻居。一般认为，这一点在孟子对墨子爱无差等说的批评中找到了再好不

过的注脚。因为孟子认为“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就是说墨子关于要用同样的爱对待父母和

别人的说法实际上是目无父母。所以对于墨家夷子想把儒家之道解释成“爱无差等”时，孟子

反问道：“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就是说，就是墨家本身对其哥哥

儿子之爱是与其对邻居儿子之爱是不同的。这就是所谓的儒家爱有差等说6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

出爱有差等说，但他很显然也会同意孟子关于爱父母应不同于爱邻居的看法。不仅如此，他还

认为，爱好人应不同于爱恶人。因此当问到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倡类似基督教所提倡的以德报怨

时，孔子反问：“何以报德?”就是说，如果我们以德报怨，那么我们以什么来报德呢?因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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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样一种有差别的仁爱观，对于基督教来说，显然是不可接受

的。因为正如汉斯〖QS()·〖QS〗〗昆所指出的，基督教所提倡的乃是一种普遍的、同等的爱：

“在耶稣那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邻居，都可以成为我自己的邻居。耶稣要求我们克

服家庭与外人、同宗教徒和异教徒、同志和非同志之间的血缘区别。”〔1〕(P118-119)而基督教这

种普遍的、不加区别的爱在耶稣这样一些教导中达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为恨你的人做好事，

为骂你的人祝福，为欺负你的人祈祷”以及“转过另外一个脸颊”、“走额外一里路”和“连着

内衣外套一起给”等。7　 

从这样一种对比来看，儒家的仁爱观不仅显得很狭隘而且似乎很自私。如果真是这样，那

么对于我们今天想建立的全球伦理来说，儒家的仁爱观似乎是有百害而无一利。面对这样一种

来自基督教的批评，至少有两种在我看来并不恰当的回应。一种强调儒家实际上提倡的是一种

与基督教无异的一视同仁的爱。8　还有一种则试图论证这样理解的爱有差等观的合理性。9　

而我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儒家反对爱无差等观的核心不是对于不同的人应当有不同程度的

爱，不是说人们应当给自己的父母以最高程度 陌　　　谡庵职　?外扩展的过程中，它的程度

也就应当逐渐地减轻。相反，我认为，儒家在这里强调的是对不同的人应该有不同种类的爱。
10　这在孟子的“亲亲、仁民、爱物”之间的区分就表现得十分清楚。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

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君子对于草木禽兽加以爱惜，

对于人类伙伴施于仁德，而对于自己的父母则给以亲爱。在这里，“亲”、“仁”和“爱”不应

当看作是同一种爱的不同程度，而应当看作是三种不同的爱。对于自己的父母亲，我们的爱的

方式是“亲”。对于自己的人类伙伴，我们的爱的方式是“仁”。而对于别的生物，我们的爱的

方式是“爱”。当然在这三者各自内部还有差别，因此我们还应当有不同的“亲”的方式，不

同的“仁”的方式和不同的“爱”的方式。例如孔子要求我们“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而不

是像耶稣所要求的以德报怨。这里“直”和“德”就是我们对不同种类的人施以仁德的不同方

式。　 

那么，在我们今天试图建立一种全球伦理的时候，在试图建立一种能适用于具有不同文化、

宗教、种族背景的人类的时候，我们到底是需要一种一视同仁的爱呢，还是一种有差别的爱?
我们知道，基督教的回答是，我们需要一种毫无偏见的、不加分别的爱。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

由于基督教对我们的问题作出了这样的回答，它在一开始就面临着有关爱与公正的关系问题。

当然我们可以说，基督教的爱与公正并不矛盾，因为爱是公正的基础，因而没有了爱我们就无

法维持公正。11　但是在我们像基督教所要求的那样以同一种方式去爱一个善良的人和一个作

恶多端的人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怀疑，这样一种爱，不管多么崇高，到底是不是公正?假如爱

我邻居的一种方式是满足我邻居对我提出的要求，那么是否我也应当以这样一种方式去爱一个

罪犯呢?　 

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可能是，基督教一视同仁的爱乃是达到公正的另一种方式，因为我

们爱我们的敌人，爱作恶的人，爱卑鄙的人，不是为了证明其所作所为是对的，而是以爱来征

服他们，使他们不再从事这种邪恶的勾当。我认为爱有时确实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在这一点上，

我认为即使是孔子可能也不一定反对。关键的问题是，这样一种解释乃是与耶稣基督所推崇的

一视同仁之爱的宗旨相背离的。正如尼布尔（Ｒｅｉｎｈｏｌｄ Ｎｉｅｂｕｈｒ）所指出的，

耶稣“要他的追随者走额外一里路，并不是希望那些奴役他们的人会从而变得宽宏大量而给他

且宰杂伞Ｒ　彰挥兴担　颐侵　　砸　　腥耸且蛭　　墙　换岢晌　颐堑牡腥恕？耶稣并没

有考虑这些道德行为的社会后果，因为他完全是从一种内在和超越的观点来看待道德行为的。”

〔3〕(P263-264)　换言之，耶稣并不考虑你的爱是不是能够改造坏人。他只是要求你去爱人。爱

在这里是绝对的，类似于康德的绝对命令。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尼布尔认为，“最纯粹的宗教

理想与社会公正毫无关系，”因为它要求我们“屈服于任何要求，不管其是多么不公；要求我

们服从任何主张，不管其是多么异乎寻常”　12。对于这样一种在爱与公正之间的明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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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认为这两者具有同等重要性，因此“较之想在这相互抵消的两者之间达到一种平衡的任

何企图，更可取的办法是公开地接受一种道德二元论”：即把基督教的爱看作是一种个人道德，

而把社会公正看作是一种团体道德。〔3〕(P271)　而对其他一些认为基督教的爱具有一种绝对地

位的神学家来说，我们必须放弃社会公正这个概念，因为它与完全由爱构成的“宗教关系格格

不入”〔4〕(P88-89)　 

因此，我们看到，即使是基督教神学家自己也认为，基督教所提倡的绝对的、一视同仁的

爱与我们所持的公正概念是有冲突的。在这方面，无论是对之持一种二元论态度，还是以爱代

替公正，显然都具有明显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果我们再回到为基督教神学家所批评

的儒家之仁爱观，我们就可以看到，儒家的仁爱观不仅不存在他们认为其所具有的问题，而且

还正可以避免基督教的仁爱观所存在的毛病。因为我们已经指出，儒家仁爱观在反对爱无差等

说时并不认为，我应该给爱我的人较多的爱，而给不爱我的人较少的爱，而是说要给不同的人

以相应的不同的爱。13　从这种意义上说，如果如尼布尔所说，耶稣基督之爱是出自一种内在

的观点即由施爱者而不是被爱者来决定的话，那么儒家的爱则至少是部分地根据被爱者。如果

我们的爱完全取决于我们自身，而不考虑我们所爱的对象之特殊性，那么其逻辑结果当然就是

一视同仁之爱。而如果我们的爱要取决于我们所爱者的特定情况，那么当然我们就必须根据不

同对象的不同情况以不同的方式来体现我们普遍的爱。在这一点上，宋儒程氏兄弟就对儒家的

这一精锐看得非常清楚。例如程颐就指出，“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则无我也。”　14这就是

说，真正的无我无私之爱乃是考虑到被爱者之特殊性的爱，而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去爱就了事。

　15　程颐的哥哥程颢说得更明确，“ ト酥　玻　晕镏　毕玻皇ト酥　　　晕镏　迸　Ｊ鞘ト

酥　模　幌涤谛亩　涤谖镆病！?〔5〕(P460)　因此，儒家之爱，并非只是为爱而爱，而必须考

虑爱的社会后果。孔子之反对“以德报怨”，而主张“以直报怨”，正是因为在他看来，“直”

这种爱的方式，较之“德”这种爱的方式，有助于改造这种特定的被爱者。所以很显然，孔子

并不提倡为爱而爱。孔子的爱是与社会公正概念直接相关的。孔子指出，“爱之，能勿劳乎?忠
之，能勿悔乎?”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爱一个人，我们就必须对被爱者严格，这就像如果我

们要忠于一个人，我们就必须教诲被忠者。　16　 

如果说，儒家，特别是批评墨子爱无差等说的孟子实际上所倡导的不是从家庭向外渐次减

弱的不同程度的爱，而是对不同的对象应当施以与这个对象相适应的不同种类的爱，那么在这

不同种类的爱之间是什么样的联系呢。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也是宋儒程氏兄弟从佛家那里借用

来的“理一分殊”思想把这种关系说得最明白。程颐指出：“天下之理一也，涂虽殊，虑虽百

而其致则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17　运用到爱这个具体问题上，

我们可以说爱乃是一理，而各种不同的爱乃是万殊。这一理就存在于万殊之中，而在万殊之中

也体现出了同一之理。在讨论张载的《西铭》时，程颐则明确地用这种理一分殊的概念用来说

明孟子对墨子“爱无差等”说的批评：“《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5〕(P609)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仁爱观的爱有差等概念实际上是建立在物有差等这个基

础上的。用孟子的话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这就是说，

世上的事物本不相同，如果我们强用同一方式待之，就会天下大乱。因此说到底，爱有差等观

说的是，对于相同的对象，我们应当用相同的爱，而对于不同的对象，则我们要用不同的爱。

如果我们用相同的爱去爱不同的对象或用不同的爱去爱相同的对象，我们的爱就是一种不恰当

的爱。很显然这样一种爱的概念与我们的公正观念是一脉相承的。18所以儒家的仁爱观，由于

其强调爱有差等，恰恰可以避免基督教所提倡之爱与公正概念之间的冲突。同时，我们也可以

看到，由于儒家的仁爱观是以所爱对象的独特性为基础的，而不是完全从一种内在和超越的观

点出发的，要实践儒家之爱事实上要比实践基督教之爱困难得多（当然这并不是说，实践基督

教的爱就非常容易），因为你必须对你所爱对象有深入细致的了解，然后你才能确定什么方式

才是最恰当的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孔子指出，“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因此，在我看来，

对于我们今天面临的建立一种适用于不同种族、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全球伦理来说，这样一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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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观具有一种为其他仁爱观所没有的优越性。因为它要求我们认真考虑我们地球村村民们所具

有的与我们不同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这里且不说这种思考会帮助我们以合适

的方式施爱于不同的人以达到理想的社会效果，这种思考本身就是对我们村民的一种尊重。因

为尊重别人当然不能把自己的爱好强加于人，但也不是对人家的特殊爱好熟视无睹。　19　 

 

二、爱  与  情　 

儒家仁爱观的另一个特征是爱与情的不可分。换言之，儒家强调的爱乃是一种自然的感情。

我们看到，在谈到爱时，孔子往往用“直”这个字，这里所谓的直实际上也就是真情实感。在

前面我们谈到他建议的“以直报怨”也就有整个意思。又如在谈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

在其中矣”时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父子不张扬相互的过错乃是其真情实感的表现。这在孟子

那里是最明显不过的了。孟子所谓的爱实际上就是他认为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这种恻隐

之“心”，同他与之相提并论的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等一样，是指人生

而固有的对某些特定对象的敏感性。爱作为恻隐之心就是对别人之饥饿、冷热、安危的敏感性。

这样一种以自然感情为基础的爱，作为一种道德理念，在基督教看来，也是非常成问题的。这

是因为作为一种情的爱很难具有普遍的意义。所谓触景生情，就是说这样的情只是在特定的环

境下才能产生。20　换言之，没有特定的环境，这样的感情就无法产生。孟子所谈到的齐宣王

以羊换牛祭钟的故事实际上说明的就是这一点。齐宣王之所以对牛具有怜悯之心而对羊没有，

是因为牛就站在他面前，而羊不在它面前。在这种意义上，儒家的以情为基础的爱就不能像基

督教的爱那样成为一种道德命令。正如田利克（Ｐａｕｌ  Ｔｉｌｌｉｃｈ）所指出的，“如

果爱只是一种情感，那么我们怎么能命令人们去爱呢?因为情感是无法命令的。我们不能命令

人们有这样一种情感。如果我们想这样做，就会出现人为做作的情形”〔6〕(P4)。因此作为基督

教的最高道德命令的爱乃是一种与情感无关的爱。在弗雷契（Ｊｏｓｅｐｈ  Ｆｌｅｔｃｈｅ

ｒ）看来，这样的爱“是一种态度，一种意志定向，是意向性而非情感性的……其结果就是我

们要爱不可爱者。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爱你的敌人’这个命令的意义。”21

　对于基督教的这样一种批评，也许我们要问的不是作为情的爱是不是可以命令的问题。很显

然，爱情是不可以命令的。当一对夫妇已经失去相爱之情时，我们是无法通过命令让他们产生

这样的感情的。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当爱不再以情为基础，因而可以像其他道德准则（如不

能偷盗、不能杀人）那样，我们可以命令人们去做的时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或者什么意义上

我们还可以称之为爱?就是说，如果我在爱一个人或物的时候，却没有任何爱的情感，那么我

还可以说，我真的在爱这个人或物吗?因此我认为，基督教强调爱是一种外在的命令而不是一

种内在的情感，这本身就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因为正如弗雷契所承认的，其逻辑结果就是命令

人们去爱那些他们并不感到要爱的人或物，去爱那不可爱者。　 

儒家主张爱必须是真情实感的爱，因此很显然他们会反对基督教所提倡的无情之爱。但儒

家也并不认为爱对于那些“不可爱者”就不适合。在硬要人们去爱那不可爱者与不爱那不可爱

者这两个选择之外，儒家实际上所提倡的是第三种选择，即以道德想象为特征的道德教育，其

目的是使人们对那原先的不可爱者产生感情，从而能够施以真实的爱。所谓的不可爱者在这里

就是那些我们对之没有爱的感情的人，也就是那些我们不能在他们与我们所爱的人（特别是我

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之间产生类比的人，用罗蒂（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ｒｔｙ）的话说，就

是那些我们用“他们”而不是“我们”这个代词所指称的人。因此儒家提倡的道德教育就是引

导我们去发现在那些不可爱者与我们所爱的人之间的类比，从而使我们也对那些不可爱者产生

爱的情感。我们上面提到的孟子与齐宣王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齐宣王爱牛不爱羊，因为

他对牛有怜悯之心，而对羊却缺乏这样一种怜悯之心。我们不能强求齐宣王在对羊还没有怜悯

之心时就爱羊，也不因为他对羊没有怜悯之情就认为他不必爱羊，而是要他想象羊就在他面前，

要他想象羊将要被杀时的情形，从而使他对羊也有怜悯之情。　22　这里，使人们对不可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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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爱的感情，不是而且不必是硬性地、人为地、外在地把这种情感强加于他们，而是帮助他

们重新寻找他们已经失去的或者还没有唤醒的爱的情感。因为在儒家特别是孟子看来，“恻隐

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是说爱这种自然情感是人生来具有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孟子说，“无

恻隐之心，非人也”。只是由于人为的、外在的和强制的力量才使人们失去了这种自然情感。

在这种意义上努力恢复这种失去了的情感反倒变成了一种自然的行为。因此在孟子看来，那些

具有恻隐之心等自然情感的人，“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使然，泉之使达。苟能充之，足以

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于爱父母”。就是说，如果人们知道把它们扩大开去，就会像刚点燃

的火和刚流出的泉一样力量无比，就不仅可以亲亲，仁民，还可以爱物；而如果人们不加以保

养和扩充的话，则连自己的父母也不能爱了。　 

可是这里我们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说儒家的爱有差等的概念由于其强调以

相同的方式爱相同的对象、以不同的方式爱不同的对象而避免了基督教之一视同仁的爱所带来

的爱与公正之间的冲突的话，那么儒家这种以情感为基础的爱似乎又恰恰会导致与公正的冲

突，因为对于相同的对象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感情，而对不同的对象人们可能会产生相同的感

情。例如，对于我们人类来说，牛和羊应当是相同的对象，但是齐宣王因为看到了牛而没有看

到羊就对牛而没有对羊产生怜悯之情。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情感去对待牛羊，很显然我们就不可

能公正地对待牛和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基督教之以理性和意志力为基础的爱似乎反到可以

避免这种爱与公正的冲突。　 

可是我认为，正如今天许多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的，这种在

情感与理性、在爱与公正之间的区分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当代美国最重要

的新实用主义者罗蒂为我们提供了最有力的论证。罗蒂同意詹姆斯关于理性本身就是一种情感

的观点,　23认为在普遍的、理性的公正概念与地域的、情感的爱或忠诚　24　之间的对立是没

有任何根据的。在罗蒂看来，我们平常所谓的理性的公正概念，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一个较大团

体（如国家、人类甚至所有有生命物）之爱的情感，而我们平常所谓的作为情感的爱或忠诚则

是我们对较小的团体（如家庭或俱乐部）的公正。这就是说，所谓纯粹是情感的爱或忠诚也可

以是普遍的，而被认为是纯粹理性的公正也可能是非常狭隘的。所谓爱或忠诚与公正的冲突实

际上就是在对一个较小团体之爱或忠诚同对一个较大团体之爱或忠诚之间的冲突，或者说这是

在一个较小团体中的公正与在一个较大团体中的公正之间的冲突。25　在罗蒂看来，“道德的出

发点并不是一种强制的义务，而是在像家庭和部落这样的非常密切的团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关

系。道德行为就是在与自己的父母子女和同氏族成员打交道时的自然行为。”〔7〕(P11-12)因此

道德进步并不是如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不断地用理性的公正概念来替代情感的爱或忠诚。相

反，道德进步指的是不断扩展我们的爱、忠诚或公正的对象，不断地扩展我们可以用“我们”

这个代词来指称的对象，从家庭到氏族，从氏族到民族，从民族到人类，从人类到所有有生物。   
26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儒家如此强调“孝为仁之本。”这是因为家庭是

人们最早知道什么是爱并学会怎样去爱的场所。正如黄大为先生指出的，“家庭乃是我们最早

学会爱别人的社会组织，而作为这种爱之组成部分的思维、感情和行为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成了

一个人性格的基础。”27　要想实现普遍之爱，我们不能先让人们理性地认识到所有人都是可爱

的，并把这样一种普遍的认识同时运用到自己的家庭成员、运用到自己的氏族成员、运用到自

己的同胞、运用到所有的人中。相反，我们要做的乃是把我们在家庭中自然体验到的和实践著

的爱的情感逐渐地扩展开去。这也就是孟子所谓的老我老而及人之老，幼我幼而及人之幼的意

思。在这种意义上，宋儒程氏兄弟正确地认为，孔子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言为仁之

本，非仁之本也”〔5〕(P125)。这就是说，孝弟即家庭之爱并不是仁爱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根本，

而是发展论意义上的起点。因此当被问到一个实践孝弟的人是否就是仁者的时候，程颐明确地

加以否定，说，“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即可，谓之是仁之本则不可。”28　既然孝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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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爱的一个开端，我们当然就不能满足于这样一个开端，而必须由此扩充开去。　 

在这里同样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准则，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和基督教的爱实际上提倡的是两

种截然不同的道德发展模式。基督教所提倡的是由普遍到个别的道路，即先确定一种普遍的爱

的原则，再将这种爱的原则一无差别地运用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而儒家所提倡的则是由个别到

一般的模式，即先学会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再逐步类推开去，爱别的人和物。当然别的人和物

与自己的父母兄弟不可能完全相同，我们对他们所具有的感情与我们对自己的父母的感情也就

不可能完全相同，我们对他们的爱也不可能与我们对自己父母兄弟的爱完全相同。华尔策（Ｍ

ｉｃｈａｅｌ  Ｗａｌｚｅｒ）称前一种道德进路为由薄到厚的进路，而后一种为由厚到薄的

近路。普遍的道德原则是“薄”的道德，因为它是抽象的，而植根于特定历史、文化、宗教和

政治背景中的道德则是“厚”的道德，因为它是具体的。〔8〕(P3)　在他看来，通常哲学家们都

认为，“人们一开始具有的都是某个或某些共同的观念和原则，后来他们加以各自不同的解释。

它们似乎是始于薄的道德，而随着实践的推移，这种薄的道德才变得厚起来，好像这就是我们

所谓的道德发展和成熟。但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道德在一开始就是厚的，是整合于文化中的，

是具有充分共鸣的。只是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只是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它才表现为薄的。”〔8〕

(P3)在这里，我认为华尔策对一般哲学家的这种看法的批评，如果是正确的话，实际上也适用

于基督教的作为绝对命令的神爱观；而他对厚的道德的倡导，如果是正确的话，也证明了儒家

以情为基础的仁爱观之可取。　 

 

三、人爱与神爱　 

儒家仁爱观的另一个特征是与儒家的一般特征紧密相连的。同提倡人类相爱的许多宗教系

统不同，儒家哲学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格神的地位。因此儒家的仁爱原则，并不是来自上帝的一

个绝对命令。正是由于这一点，儒家的仁爱观就同儒家哲学本身一样，常常被看成是一种人类

中心的观念。就是说，它缺乏一种超越的来源、根据和本性。儒家以爱为核心的伦理学也被认

为是“只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与人同上帝的关系无关……因此仁这个概念所表达的乃是

一种人类中心的伦理学。”〔9〕(P163)　从基督教立场来看，缺乏一种超越根据乃是儒家仁爱观

最致命的缺陷，事实上也是导致前面两种缺陷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汉斯〖QS()·〖QS〗〗昆看

来，“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基督教和儒家之间神学争论的关键。（在基督教那里）与对人类的理解

相应的乃是一种对上帝的理解。基督教的爱使人们可以不仅在家庭、氏族和民族内而且是在整

个世界上感到自己是上帝的子女。敌人也可以成为自己的兄弟姐妹。对于基督徒来说，上帝对

每个人的爱乃是每个人对每个别人（每个可能需要我的人）之爱的基础……同样地，上帝自己

对敌人的爱乃是人们爱其敌人的基础。”29 

不用怀疑，儒家的仁爱观在这一点上确实与那些以人格神为基础的神爱观特别是基督教的

神爱观有着重要的差别。但是说儒家的仁爱观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似乎还是有问题的。

我们已经看到，孟子在谈到爱有差别时提出了“亲亲、仁民和爱物。”这就是说，儒家所提倡

的爱，虽然并非原于一种人格神，其爱的对象却超出了人类而扩展到了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

与之相比，基督教的爱，虽然是以上帝的爱为基础，却由于其认为人代表了上帝在世界上的形

象，其爱的对象却基本上局限于人类，而很少提到其他有生命物。当然我们知道，在基督教神

学家批评儒家仁爱观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时，他们所指的主要并不是这种爱是不是只以

人类为对象，而是说这种爱缺乏一种超越的根据、来源和本性，因为它本于人类的恻隐之心，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原于人们天生具有的孝弟之情。但我们也已经看到，正如程颐所指出的，

孔子所谓的孝弟者也，为仁之本也，实际上所说的只是人类的爱从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开始。换

言之，这里的“本”并不作“爱”之“根本”解，而是作“施爱”之开始解。　 

如果是这样，那么儒家仁爱到底有没有一种超越的、形而上学的根本呢?如果有，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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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到底是什么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说儒家的仁爱观时，都是把仁与爱不加区分地连着说

的。但事实上，仁与爱还是有不同的。孔子说仁者爱人，但这并不就是说，爱人与仁就是同一

回事。因为孔子也说“克己复礼为仁”，也说“仁者必有勇”；又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恭、

宽、信、敏、惠）；又说“刚、毅、木、讷，近仁”等等。在这里，孔子都是列举仁的种种例

子。当然爱人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例子，但显然我们也不能将两者等同。这一点当他说“泛爱

众，而亲仁”时就显得更清楚。孟子则更明确地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这就表明，爱只

是仁的一个开端。所以在孔子和孟子那里，爱都是以仁为根本的。那么这种作为爱之根本的仁

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不是也只是或只能是一种人类中心的概念呢?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孟子指

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这就把仁提到了本体论的道的高度。不过在孔孟那里，

对于仁之确切的本体论意义，我们确实不可能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这样的明确规定是由

宋明儒者提供的。例如，程颐就认为我们切不可把仁与爱混为一谈，“爱自是情，仁自是性，

岂可专以爱为仁……仁者固然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5〕(P182)　。这里程颐明确了

爱与仁之区别乃是情感与本性之间的差别。〖KG(2x)那么这种作为本性的仁到底是什么呢?程颐

认为这就是人心：“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5〕(P184)　　这里程颐利用仁这个词的另

一层意义，说明仁即是一种给以生命的活动。在这一点上，其兄程颢喜欢使用仁这个字的另一

种意义并从反面来加以说明：“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不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

最近。”〔5〕(P33)　不仁解释成麻木不仁，也就是感觉不到生命，或者更确切地说，不给万物以

生命。与此相反，程颢认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5〕(P15)　　为什么呢，正因为仁即

体现了万物的生意。在他看来，“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5〕(P220)

　　这就是说，万物之生意乃最高的善，而这也就是仁。因此程氏兄弟虽然喜欢用不同的比喻

来说明仁，但他们用生命或给以生命的活动来解释仁则是一致的。因此我在这里用生命创造活

动来指称这样一种意义上的作为爱之本体论基础的仁。〖KG〗〗　 

程氏兄弟这种认为仁即是生的看法对于我们这里解释的儒家仁爱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儒家之爱，作为人的一种自然感情，是以仁为本体或本性的，而仁不是

别的，正是万物之生意。这就很明显，作为爱之本体的仁不是一个人类中心的概念。相反，解

释成“生”的仁实际上是世界万物的终极实在。我们知道，宋明儒学也称为理学，其原因就是

其把理看作是世界万物的终极实在。以前人们在谈论这样的终极实在时所使用的其他一些重要

概念，如“天”、“道”、“心”、“性”、“神”等在宋明儒那里都变成了理的同义词：“理与心一”

〔5〕(P76)　　、“天者理也”〔5〕(P132)　　、“理便是天道也”〔5〕(P290)　　……为什么呢?关
键就在于它们都具有“生”或“给以生命”这种意义。程子说，“‘生生之为易’，是天之所以

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5〕(P29)　　。正是在仁和理同样作为生

命创造活动这一点上，程颐能够把仁和理也合而言之，并进一步解释孟子所谓的仁人合一即为

道的说法：“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道也。”30　这就很明显，儒家

的仁爱观并不是如人们所以为的是一种纯粹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它以仁为本，而仁作为生生

不息的生命创造活动，乃是宇宙万物的终极实在。因此儒家之爱，果然仍是一种人爱，但它的

基础和对象都是超越人类的。31 

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是说儒家的仁爱观在这种意义上就与基督教的神爱观没有什么区别了。

在这里，我想至少还存在两个重要的区别，而且在我看来即使在这两个方面，对于我们今天建

立一种全球伦理，儒家的仁爱观，较之基督教的传统神爱观，还是具有其优越性的。第一，基

督教的神爱观认为在神与爱之间只有一条单向通道：一个完全超越的上帝发出绝对的爱的命

令，而人类只需加以服从。因此人们在施爱时，无需考虑所爱对象的特殊性，而只要一视同仁

地加以爱就是。我们已经在前面看到，这样一种爱必然会导致其与在我们看来具有同等重要性

的公正概念之间的冲突。与之相反，儒家的仁爱观之所以能有效地避免这样一种冲突，一个重

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在爱与仁即道、即性、即天、即理这种作为创造性的生命活动的终极实在之

间保持了一条双向的通道。爱当然以作为生命创造活动的终极实在为基础，但儒家并不认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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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必须首先理解了这种终极实在才能开始爱人爱物。因为这种生命创造活动就存在于像人类的

仁爱这样的活动中，因此只有我们在实际的施爱过程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生命创造活动这

样一种终极实在；而在我们对这种生命创造活动获得了更好的理解以后，我们也就可以学会更

好地去爱人爱物。这里存在着一种解释学的循环。因此程氏兄弟在谈到如何理解人类和宇宙的

终极实在时就指出，“学者有所得，不必在谈经论道间，当于行事动容周旋中礼得之”〔5〕(P404)。
这就是说通过身体力行我们所理解的道，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道。　 

儒家仁爱观与基督教神爱观所存在的另一重要差别是，作为基督教所提倡的爱的基础的，

是一个超越的即在这个世界之后、之外的一个实体性的存在物，确切地说，是一种类似于超人

的存在物。与之相反，作为儒家所提倡之爱的基础的生命创造活动则不是一个存在物，而是存

在物的创造活动。 套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基督教的上帝是个在者，即是最高、最初的在者，

而儒家的生命创造活动则是在者之在。32　当然，尽管海德格尔的哲学是想证明在对于在者的

根本性，在我们涉及到宗教的终极实在问题时，还是有不少人可能认为，基督教之绝对超越的

上帝，较之儒家之体现于宇宙万物之中的生命创造活动，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不过，我在

这里想指出的是，一些非常有见识的当代基督教神学家已经认识到了传统基督教的上帝观所存

在的缺陷，而试图加以改造。而且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改造使得基督教的上帝观向儒家的生命

创造活动明显靠拢。例如考夫曼（Ｇｏｒｄｏｎ  Ｋａｕｆｍａｎ）就认为，传统基督教的物

化了的上帝观，即把上帝看作是一个实体（即使是非常独特的实体）的观点，不仅对于现代意

识来说乃是非常费解的，而且在政治上、形而上学上和神学上都是很成问题的。33　因此，他

认为对基督教上帝的更恰当的理解不是“创造者”而是“创造性”，即那些“创造着、维系着

和丰富着我们人类的进化和历史过程。”〔10〕(P330-331)　很显然这样一种创造性，与儒家的生

命创造活动就非常接近了。不仅如此，他还强调，这种作为宇宙和人类之终极实在的创造性是

一种奇迹般的创造活动，就是说，“在这样的进化和历史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为在这些过程中

并通过这些过程行动的人们所意想不到的结果，即往往会超出人们的期望和目标”　〔10〕(P273)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不能完全为人类理解的创造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称这样的一种

创造性是发生于宇宙和人类之中的终极奥妙，而神学就是面对这种终极奥妙的想象构造。而恰

恰在这一点上，他事实上也是不知不觉地接受宋明儒者对作为宇宙万物之终极实在的生命创造

活动的理解。二程认为，连接天、理、道、心、性、仁之“生”即生命创造活动奥妙无穷，为

常人所无法理解。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程子在解释“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

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时就说，这里的“神是极妙之语”。34　　 

在上面，我对儒家仁爱观较之基督教之神爱观所具有的独特性作了简要的讨论。并通过这

样的讨论，试图回答儒家对于基督教的批评能够作出什么样的回应。我想以此表明的，并不是

儒家伦理应当成为一种全球伦理，而是儒家之仁爱观能够对这样的全球伦理作出重要的贡献，

而且它之所以能够作出这样的贡献不是因为其与其他宗教和哲学传统的相同处，而恰恰是其与

那些传统的相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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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volence of Confucianism and Global Ethic 
 

Huang Yong 
(Chinese Philosopher’s Institution of North American   the U.S.A ) 

Abstract：It’s important for the global ethic not to find the same in all kinds of ethic systems but to se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irs. The  essay investigates three character of benevolence of Confucianism- love with 

distinctions、love as feeling and live as Jen. It analyses what Christianity  criticizes Confucianism and 

approaches if Confucianism can make creative return to these critic and make contribution for global ethic. 

The writer declares that benevolence of Confucianism can make particular contribution for global ethic.      

Key words：Benevolence of Confucianism    Global Ethic    Christianity 

 

收稿日期：2002 年 11 月 8 日 

作者简介:黄勇，男，北美中国哲学家学会会长。 
                                                        
1  昆组织了许多活动，召集了许多会议，推动全球伦理。他编辑的下面三本书多少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工作:
《全球伦理》（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ｔｈｉｃ：Ｔｈ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ｌ

ｉ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ｎｔｉｎｕ

ｍ：１９９３）；《对全球伦理说是》（Ｙｅｓ  ｔｏ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ｔｈｉｃ，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

ｏｎｔｉｎｕｍ，１９９６）；《全球责任》（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  Ｓｅａｒ

ｃｈ  ｏｆ  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Ｅｔｈｉｃ，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１９９１）．　 
2  作为一位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没有足够了解的神学家，昆没有看到儒家对这一金则的正面表达乃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与此相反，作为一位中国哲学专家，阿理森（Ｒｏｂｅｒt  Ａｌｌｉｎｓｏｎ）竟然也

认为儒家和基督教在这里的差别是在对这个原则之反面表达与正面表达之间的区别，这就有点令人费解了（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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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其“儒家和基督教的伦理”，“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ｈｒ

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Ｔｈｅ  Ｄｅｌｉｃａｔ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Ｃｈｉｎｇ  Ｆｅｎｇ，３３．３ 

（１９９０）：１５８）。　 
3  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重要的是儒家伦理与其他宗教伦理之相同处，而它与其他宗教之相异处则是无关紧要

的。参见麦尔（Ｊｏｈｎ  Ｒ．Ａ．Ｍａｙｅｒ），“仁、与道的和谐和同情”，“Ｊｅｎ，Ｈａｒｍｏｎｙ  ｗ

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ａｏ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ｉｎ  Ｍａｒｋｏ  Ｚｌｏｍｉｓｌｉｃ  ＆  

Ｄａｖｉｄ  Ｇｏｉｃｏｅｃｈｅａ，ｅｄs．，Ｊｅｎ，Ａｇａｐｅ，Ｔａｏ  ｗｉｔｈ  Ｔｕ  Ｗｅｉ　Ｍ

ｉｎｇ，Ｂｉｎｇｈａｍｔｏｎ：ＩＧＣＳ，１９９９，P． ３２２．　 
4  虽然在论语中这句话归于孔子的学生有子（有若）而非孔子本人，但我同意一般的看法，这也反映了孔子

本人的思想。　 

5  我们从《孟子》中看到墨家夷子就想把“儒者之道”解释成墨家也能同意的“爱无差等，施由亲始”。 
6  事实上，孟子在这里是批评墨子的爱无差等说，而不是正面地提出一种爱有差等说。 
7  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尽管这是一种典型的基督教立场，一些有见识的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神学家在今天

也看到了这样一种立场的问题而试图加以改造。例如波普（Ｓｔｅｐｈａｎ  Ｊ．Ｐｏｐｅ）根据当代社会生

物学的研究成果认为，人的自然本性就规定其爱具有不同的优先秩序：先是爱自己，然后是别人；先是爱父母，

然后是邻居；先是爱近邻，然后是远邻。基督教的爱的伦理学当然不是以人的自然本性为依据，而是以上帝的

恩典为基础。但在他看来，上帝的恩典不是破坏人的自然本性，而是把这种有缺陷的人类本性完满化。而他所

谓的完满化不是取消这种爱的秩序，而是使这样的秩序成为一种恰当的秩序。例如爱自己的家庭成员是恰当的，

但裙带主义则是不恰当的。参见其《利他主义的进化和爱的秩序》（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

ｔｒｕ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Ｌｏｖ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勃朗宁（Ｄｏｎ  Ｂｒｏｗｎｉ

ｎｇ）也持一种类似的看法，参见其“利他主义与基督教的爱”（“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

ｉａｎ  Ｌｏｖｅ，”Ｚｙｇｏｎ，２７．４（１９９２）：ＰＰ． ４２１—４３６．） 

8  因此，我在这里也反对阿理森（Ｒｏｂｅｒｔ  Ａｌｌｉｎｓｏｎ）的看法。为了强调儒家所提倡的爱并

不是一种从家庭向外逐渐弱化的爱（这也是我所强调的），阿氏便认为儒家之爱与基督教之普遍的爱无异，因

为儒家之以孝为代表的家庭之爱“乃是为了实现更高的价值而提出的，因此不应当看作是儒家提倡的最高价值：

它是一种假设价值（确切地说，它是康德意义上的假设命令）。这不是说它就没有价值，而是说它只有次要的

价值”；《论语》说“孝为仁之本”的“本”只是根源的意思，以与结果相对。“如果说结果或目标高于孝，那

么这里所说的只是：孝乃是人们学会实现某种别的目标的途径”（“儒家和基督教的爱”，“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

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Ｔｈｅ  Ｄｅｌｉｃａｔ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Ｃｈｉｎｇ  Ｆｅｎｇ，３３．３（１９９０）：P． １６０、１６１）。阿氏在这里正确

地看到，孝在儒家这里只是一个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点。但他的错误则在于其混淆了“终点”（ｅｎｄ）这个词

的双重意义：结尾和目标。儒家之孝乃是起点，而其结尾则是爱别的人和物，但爱别的人和物不是目标。因为

如果我们持这种看法，那么我们势必就要认为如果我们有别的办法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就不必提倡孝，或

者一旦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我们也就不必继续实践孝了。这样一种解释是无论如何不能与儒家伦理相调和的。

在我看来，孝与其他种类的爱没有什么上下、高低、优劣或手段目标之分。它们是与不同对象相适应的不同种

类的爱。如果我们将其施于恰当的对象，它就是恰当的爱，如果我们将其施于不恰当的对象，那就是不恰当的

爱。 

9  例如黄大维（Ｄａｖｉｄ  Ｗｏｎｇ）就提出了三个理由试图证明家庭之爱对于其他爱之道德优先性：爱

必须始于家庭之爱（我同意这种看法，但从这里我们却无法说家庭之爱应当强于别的爱）、人们对父母需感恩、

人的自然本性就是爱父母亲甚于爱别人。参见其“普遍主义和爱有差等”（“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  ｖｅ

ｒｓｕｓ Ｌｏｖ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

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６（１９８９）：P． ２５４．）  

10  因此在这一点上，我并不同意杜维明先生的看法，因为在杜先生看来，儒家的爱有差等是指程度上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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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种类上的差别。他认为，随着人的情感向外扩展，人们对自己的家庭、宗族、氏族、邻居、乡村、县市、

社会、民族、世界和宇宙之关心的责任就分化成不同的强烈程度。见其“人性作为具体的爱”（“Ｈｕｍａｎｉ

ｔｙ   ａｓ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Ｌｏｖｅ；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Ｆｉｌｉａｌ  Ｐｉｅｔｙ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ｃｔｉｖｅ，”ｉｎ  Ｍａｒｋｏ  Ｚｌｏｍｉｓｌｉｃ  ＆  

Ｄａｖｉｄ  Ｇｏｉｃｏｅｃｈｅａ，ｅｄｓ．，Ｊｅｎ，Ａｇａｐｅ，Ｔａｏ  ｗｉｔｈ  Ｔｕ Ｗｅｉ　Ｍ

ｉｎｇ，Ｂnｉｇｈａｍｔｏｎ：ＩＧＣＳ，１９９９），P． ２９．　 

11  弗雷契（Ｊｏｓｅｐｈ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就认为，爱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基督教的第二道德命令就是

“像爱你自己那样爱你的邻居”。但在作道德选择时，人们实际上遇到的往往不是一个邻居。因此如果我们说

公正就是公平对待自己的不同邻居，那么这也就与爱无异。公正不过就是多面的爱。参见其《道德责任》（Ｍ

ｏｒ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12  同上，第２６５、２６４页。当然也有其他一些基督教神学家否认基督教的爱与公正有任何矛盾。它也许

与我们的公正观有矛盾，但与我们无法理解的上帝的公正观则是一致的。这样一种神政论的解释当然也是一种

可能的解释，但它不仅会使作为信仰寻求理解的任何神学成为不可能，而且也使我们无法对任何社会邪恶作出

批评，因为这些很可能只是在我们看来才是邪恶，而在上帝看来也许是公正的。因此我在这里不对这样的解释

加以严肃的考虑。　 

13  在这种意义上，我也不同意杜维明先生把儒家的孝和爱解释成感恩报德：“我们不仅对那些使我们的生命

成为可能、可以享受和有意义的人表示感恩，而且也要对那些以各种方式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幸福和丰富的

人报德。”（“人性作为具体的爱”，“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ｓ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Ｌｏｖｅ；Ｅｘｐｌｏｒ

ｉｎｇ  Ｆｉｌｉａｌ  Ｐｉｅｔｙ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ｔｈｉｃａｌ  P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

ｅ，”ｉｎ  Ｍａｒｋｏ  Ｚｌｏｍｉｓｌｉｃ  ＆  Ｄａｖｉｄ   Ｇｏｉｃｏｅｃｈｅａ，ｅｄｓ．，Ｊｅ

ｎ，Ａｇａｐｅ，Ｔａｏ  ｗｉｔｈ  Ｔｕ  Ｗｅｉ　Ｍｉｎｇ，Ｂｉｎｇｈａｍｔｏｎ：ＩＧＣＳ，１９９

９，Ｐ． ３４．）。黄大维也持一种类似的看法，认为感恩是儒家关于家庭的爱具有道德优先性的一个重要理

由（“普遍主义与爱有差等”，“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  ｖｅｒｓｕｓ  Ｌｏｖ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ｔ

ｉｎｃ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６（１９８９）：

２５１—２７２）。但我认为，如果这样，我们以什么理由来爱其他人呢?在我看来，无论是德人、恩人还是敌

人、仇人，儒家要求我们都要爱，只是爱的方式不同。而决定这些方式之不同的，不是我们要感恩报德还是报

仇报怨，而是我们所爱的对象之独特性。 

14 《二程集》，P． １２５．我想这种认为爱的方式取决于爱之对象的独特性的看法与孟子所谓的仁义之内

在性的强调关于孟子与告子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参见信光来《孟子和早期中国思想》，Ｋｗｏｎｇ　ｌｏｉ  

Ｓｈｕｎ，Ｍｅｎｃｉｕ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PP． ９４—１１２）并没有冲突。因

为我们爱的情感是与生具有的，但我们的爱的方式则由我们爱的对象决定。 

15  黄大维在这一点上就说得很好，“爱在这里所要求的更多的是知道如何爱而不是单纯地去爱。它要求我们能

够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满足别人的欲望和要求，也要求我们能够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拒绝别人的

愿望和要求。”（“普遍主义和爱有差等”，“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Ｌｏｖｅ  ｗｉｔｈ  Ｄｉ

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y），１６（１９８９）：

PP． ２５５—25６）．　 

16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不同意周克勤（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Ｊｏｃｈｉｍ）的看法。他认为“孔子无疑

是一个极端的、甚至可以说是纯粹的动机论伦理学家。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找到他的一些言论表明它根本不考

虑行为的后果，而且将这些言论与其整个伦理学系统统一起来”（‘对一场古代争论的伦理分析’，“Ｅｔｈｉｃ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Ｄｅｂａｔｅ：Ｍｏｉｓｔ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Ｃ

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Ｅｔｈｉｃｓ，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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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０）：PP． １３７—1３８）。可是他用来证明这一主张的只是《论语》中的这样一句话：“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在我看来，在这里唯一可以证明的是孔子不是一个功利主义伦理学家，但并非所有非功利主义

伦理学家都是动机论者而不能是目的论者。功利只是一种可能的目的，而实现一个公正的社会可以是另外一种

目的。　 

17  易传》卷三，《二程集》，第８５８页。其兄程颢则把这种理一分殊的观念追索到早期儒家：“《中庸》始言

一理，中散惟万殊，末复归于一理”（《程氏遗书卷十四》，《二程集》，）第１４０页。　  
18  当然这也取决于我们持什么样的公正观。如果我们像诺粹克（Ｒｏｂｅｒｔ Ｎｏｚｉｃｋ）的极端自由主

义者一样认为只有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才算是公正，那么儒家对不同的人加以区别对待显然就是不公正了。也许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本来对儒家非常同情甚至愿意认同的基督教神学家南维尔（Ｒｏｂｅｒｔ  Ｎｅｖｉｌｌ

ｅ）反而认为儒家的仁爱“不能导致平等的公正”（‘儒家和基督教中的存在主义之爱’，“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

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ｏｖｅ  ｉｎ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ｈｒｉ

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ｉｎ  Ｍａｒｋｏ  Ｚｌｏｍｉｓｌｉｃ  ＆  Ｄａｖｉｄ  Ｇｏｉｃｏｅｃｈｅａ，

ｅｄｓ．，Ｊｅｎ，Ａｇａｐｅ，Ｔａｏ  ｗｉｔｈ  Ｔｕ  Ｗｅｉ　Ｍｉｎｇ，Ｂｉｎｇｈａｍｔｏｎ：Ｉ

ＧＣＳ，１９９９，P． ２０６）。但我认为，这样一种公正观或平等观显然是有问题的。如果人们本来就不

平等，那么平等地对待他们的结果必然是保持这种不平等。　 

19   这一点上，我不同意以罗尔斯（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为代表的一些政治自由主义者的看法。在他们看

来，尊重自己的公民伙伴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他们反对人们把自己的宗教和形而上学立场强加于

人，我认为这是对的。但他们由此便认为，我们在确定一个社会的法律和政策时，就不能根据任何为某些公民

所特有的主张；我认为这就错了。　 

20   孟子实际上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齐宣王之所以请人以羊换牛去祭钟，不是因为齐宣王小气，而是因为

齐宣王具有人所共有的不忍之心。不过如果具有这种不忍之心，那么在牛羊之间作出选择又有什么差别呢。孟

子的解释是，那时因为齐宣望“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21 《道德责任》（Ｍｏｒ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Ｔｈｅ  Ｗｅ

ｓｔｍｉｎｓｔｅｒ  Ｐｒｅｓｓ，）４９．在这里我们谈论的基督教的爱乃是一种神爱（ａｇａｐｅ）。许多

基督教神学家认为这种意义上的爱才是确切意义上的爱。与之相反，南维尔认为，基督教的爱除此之外还包括

情爱（ｅｒｏｓ），和友爱（ｐｈｉｌｉａ）。通过这样一种解释，他认为在基督教之爱和儒家之爱之间就存在

许多共同之处（参见其“儒家和基督教的存在主义之爱”，“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

ｎｓ  ｏｆ  Ｌｏｖｅ  ｉｎ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ｉｎ  

Ｍａｒｋｏ  Ｚｌｏｍｉｓｌｉｃ  ＆  Ｄａｖｉｄ  Ｇｏｉｃｏｅｃｈｅａ，ｅｄｓ．，Ｊｅｎ，Ａｇａｐ

ｅ，Ｔａｏ  ｗｉｔｈ  Ｔｕ  Ｗｅｉ　Ｍｉｎｇ，Ｂｉｎｇｈａｍｔｏｎ：ＩＧＣＳ，１９９９，P． ２０

２）。 南氏还作了另外一个在我看来并不成功的努力，以使基督教的爱与儒家的爱靠拢。在他看来，与儒家之

爱适用于有正常家庭之爱的人相反，基督教的爱适用于孤儿寡妇。因此与儒家之爱以对家长的孝为本相反，基

督教的爱以对上帝的爱为本。使基督教之爱本质上成为一种儒家之爱的是，上帝在这里也成了人们的家长。（见

同上，P． ２０７—2０８）。我之所以说这是一种不成功的企图是因为，在儒家那里家庭之爱是不教自会的，

因此当儒家要人们把这种爱扩展到其他人时，人们知道是什么意思。与此相反，如果南氏的解释是正确的，如

果基督徒们作为孤儿寡妇不知道什么是家庭之爱，那么当基督教要人们爱上帝像爱自己的父亲时，他们也就不

知道怎么去爱，更不用说怎么把对上帝的爱扩展到对自己的邻居的爱了。　 

22  当然孟子在这里对齐宣王进行道德教育的目的不是要他把对牛的恻隐之心运用于羊，而是要将它扩展到他

所统治的人民。但重要的一点是，孟子在这里所作的工作是要齐宣王产生对老百姓的恻隐之心，从而使他能够

真情实感地爱他们。在这一点上，我赞成黄大维对倪文森（Ｄａｖｉｄ  Ｎｉｖｉｓｏｎ）的批评。后者认为，

孟子在这里是想揭示齐宣王的一个逻辑矛盾：他对牛有爱心，却对对痛苦同样或者更具有敏感性的老百姓没有

这样的爱心（参见其“孟子和动机”，“Ｍｅｎｃｉｕｓ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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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４７（１９８０）∶ＰＰ． ４１７－

４３２）。这种解释的困难在于，如果一个人没有真实的爱的情感，那么即使你使他认识到思想上有逻辑矛盾，

他也不会因此而开始爱人家的（关于黄大维对倪文森的批评，参见其“孟子的理性和情感有差别吗?”“Ｉｓ  Ｔ

ｈｅｒｅ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ｅｎｃｉｕ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Ｅａｓｔ  ＆  Ｗｅｓｔ，４１（１９９１）∶ＰＰ． 　３７

－４３　）。　 

23  詹姆斯，‘理性的情感性’（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Ｔｈｅ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ａｔ

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ｉｎ  ｈｉｓ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ｔｏ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ｓｓ

ａｙｓ  ｉｎ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Ｄｏｖ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１９５６，６３－１１０．）詹姆士在这里把理性看作是情感。把理性与情感连接起来的另一种

方式是认为情感本身是一种理性。例如黄大维先生认为“爱至少隐含了从事某种行为的理性，因为具有爱这种

情感的人如果想解释和证明其所作所为之合理，他就必须把他对某个人实际或可能的苦难之察觉看作是一个原

因，并用这样一个原因来说明其所作所为之合理。”（“孟子的理性与情感有差别吗?”，“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ｅｎｃｉ

ｕ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Ｅａｓｔ ＆  Ｗｅｓｔ，４１（１９９１）∶３２．　 

24  罗蒂实际上没有专门讨论爱这个概念。他所关心的乃是作为一种情感的忠诚的概念。但很显然，在本文所

关心的问题上，爱与忠诚是同等的。因此我认为他关于忠诚及其与公正概念的看法也完全适用于我们这里所讨

论的爱及其与公正的关系问题上。　 

25 　人们常常以一个人对自己家庭成员的爱和对这个团体之外的人的爱之冲突来说明爱必须服从于公正的概

念。正是在这一点上，黄大维在对儒家之爱有差等观念作了辩护以后也认为，这种观念存在着一种道德危险，

而要克服这种危险，就有必要引进一种没有偏见的公正原则（“普遍主义和爱有差等”，“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ｉｓｍ  ｖｅｒｓｕｓ  Ｌｏｖ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６（１９８９）∶ＰＰ． ２６５－2６８）。我认为这样的冲突确实

存在而且也确实需要克服。但这不是在爱与公正之间的冲突，因而不能通过用公正替代爱来解决。这是在小范

围的爱或公正与大范围的爱或公正之间的冲突。因此，如果我们可以通过扩充公正的范围来解决这个冲突，我

们也可以通过扩充爱的范围来解决这个冲突。反之，如果我们无法扩大爱的范围，我们怎么能扩大公正的范围

呢?〖KG〗〗　 

26  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黄大为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认为，“儒家哲学并没有在情感与理性之间作出截然

区分。相应地，其关于学会爱人的看法中所包含的感情习惯只有通过截然的抽象才能与思维的习惯相分离。”（参

见其“普遍主义和爱有差等”，Ｄａｖｉｄ  Ｗ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  ｖｅｒｓｕｓ  Ｌｏｖ

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ｔｉｎｃt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

ｙ，１６（１９８９）∶Ｐ． ２５７）　 

27 　同上，第２５５页。　 
28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一》，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８３页。杜维明先生则对孔子的

这个说法作出了非常有创造性的解释：儒家伦理要求我们超越家庭之爱，因为“我们应当成为天地的孝子。这

样一种孝的概念乃是一种对社会和生态都是有益的概念。”（‘人性作为具体的爱’，“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ｓ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Ｌｏ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Ｆｉｌｉａｌ  Ｐｉｅｔｙ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  Ｍａｒｋｏ  Ｚｌｏｍｉｓｌｉｃ  ＆  Ｄａｖｉｄ Ｇ

ｏｉｃｏｅｃｈｅａ，ｅｄｓ．，Ｊｅｎ，Ａｇａｐｅ，Ｔａｏ  ｗｉｔｈ  Ｔｕ  Ｗｅｉ　Ｍｉｎｇ，Ｂｉ

ｎｇｈａｍｔｏｎ：ＩＧＣＳ，１９９９，Ｐ． ２９）．　 

29   昆：《基督教的回应》“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 １２０．应该说，这是一种

非常普遍的、并不只限于基督教神学家的看法。例如要兴忠也把儒家的仁爱与基督教的神爱作了这样一种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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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的原则是人。换言之，它就像一棵树，植根于、结果于人。相反，有神论的原则则是上帝，它植根

于上帝。儒家之仁爱与基督教之神爱之间的这样一种差别反映了这两者在对超越之理解上的更根本的差别……

儒家认为超越就是发展自己的人性，因此超越乃是自己的责任……而基督教则认为，超越乃是生活在上帝的恩

典之中，因此这要归功于上帝。”（《儒家和基督教》，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

ｎｉｔｙ：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Ｊｅ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ｐｅ，Ｂｒｉｇｈｔ

ｏｎ，ＵＫ：Ｓｕｓｓｅｘ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 １０３．）　 

30 《二程集》，第３９１页。姚兴忠否认人具有这种生的意义，其理由是因为即使动植物也有生意（《儒家和基

督教》，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

ｔｕｄｙ  ｏｆ Ｊｅ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ｐｅ，Ｂｒｉｇｈｔｏｎ，ＵＫ：Ｓｕｓｓｅｘ  Ａｃａｄｅｍｉ

ｃ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 １０４）。但他没有看到仁本身就是“生”或者说生命创造活动的体现，而

这种生命创造活动乃是包括人类和动植物在内的宇宙万物之终极实在。当然根据程氏兄弟的理一分殊说，这种

生命创造活动在不同的事物中会有不同的体现。　 

31  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神学家而同时又自称是波斯顿儒家的南维尔也看到了儒家与基督教的一致性。他认为

爱作为一种人的美德，无论是在基督教还是在儒家那里都具有本体论的根据：“在基督教那里，上帝创造世界

的活动就是一种纯粹的爱，而爱就是创造性。在儒家那里，特别是在朱熹的《仁说》中，爱乃是存在、发展、

繁荣和结果的强大原则。”（‘儒家和基督教的存在主义之爱’，“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

ｏｎｓ  ｏｆ  Ｌｏｖｅ  ｉｎ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ｉｎ  

Ｍａｒｋｏ  Ｚｌｏｍｉｓｌｉｃ  ＆  Ｄａｖｉｄ Ｇｏｉｃｏｅｃｈｅａ，ｅｄｓ．，Ｊｅｎ，Ａｇａｐｅ，

Ｔａｏ  ｗｉｔｈ  Ｔｕ  Ｗｅｉ　Ｍｉｎｇ，Ｂｉｎｇｈａｍｔｏｎ：ＩＧＣＳ，１９９９，Ｐ． ２００．　 

32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儒家的超越乃是真正意义上的超越，因为这是从由在者向在的超越，而基督

教意义上的超越则是停留在在者范围内的超越，尽管这是由有限在者向无限在者之超越。但无论如何，我们必

须看到，儒家的超越不是如姚兴中所说的以人为出发点和归结点的超越。姚对儒家和基督教的超越观作了这样

一种对照：“儒家的超越和通向超越之路乃是一个循环运动，其起点和终点都是人类自我及其自我修养。在这

整个过程中，（人道主义的）仁始终是其原动力……基督教的超越及其超越之路也是一个循环运动，但其起点

和终点都不是人。它是一个由神爱启动、从神爱得到其动力并以参与神爱为目的的过程”（《儒家与基督教》，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

ｄｙ  ｏｆ  Ｊｅ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ｐｅ，Ｂｒｉｇｈｔｏｎ，ＵＫ：Ｓｕｓｓｅｘ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

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 １２３，１２４）。　 

33  考夫曼认为在政治上，上帝基本上成了“专制的君主，可以任意地、不公地行使其全能的力量”；在形而上

学上，这种上帝观呈现的世界图画“从根本上说是二元论的，因而很难与当代思想的主流相吻合”；而在神学

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谈论这样一种存在物的存在或本性：一个宇宙主体，一个存在于区分创造者与受造

物之绝对的形而上学分解线彼岸的存在物”（《面对奥秘》，Ｉｎ  ｆａｃｅ  ｏｆ  Ｍｙｓｔｅｒｙ：Ａ  Ｃ

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Ｐ． ２７０－２７２．）　 

34  河南程氏遗书卷三》，载《二程集》，第６４页。当然这种解释也来自孟子。孟子在说“圣而不可知之谓神”

时就对“神”作奥妙不可知解。 


